


关于《惠州市惠阳区区级储备粮管理办法》
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做好区级储备粮管理工作，确保区级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和管理规范，保证粮食市场发生异常波动情况下的粮油供应，维护粮食市场稳定和社会安定，有效发挥区级储备粮在政府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我局拟对《惠阳区区级储备粮管理办法》（惠阳府办〔2020〕12号）进行修订，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的必要性
（一）加强与上级管理办法的衔接。一是我区现行《管理办法》是于2020年修订印发，近年来，面对国内、国际新的粮食形势，国家新修订《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于2021年4月15日施行，新修订《广东省省级储备粮管理办法》于2022年1月1日施行，新修订《惠州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于2022年5月1日施行，我区现行《管理办法》需参照上级文件作出修订完善。二是国家、省、市等各级粮食行政主管部门于2020年以来陆续出台一系列储备粮仓储管理、轮换管理、质量安全管理等方面规章制度，也要求对我区现行《管理办法》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加强与上级新出台政策法规的衔接，以适应新的管理规范和要求。
（二）新时期粮食储备管理工作需要。随着国家对粮食安全愈发重视，不断强化粮食储备工作，市政府于2020年下达我区新增常态化粮食储备任务一万多吨。我区落实完成新增储备任务后，粮食储备管理工作面临更大压力、更重责任、更高要求，对储备粮收储、销售、轮换、储存、监管及财政资金等各方面管理模式提出新的要求，也需对作出进一步规范和明确，提高储备粮管理和运作效率。
二、修订的依据
1、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0号）
2、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印发《政府储备粮食仓储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粮仓规〔2021〕18号）
3、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印发《政府储备粮食质量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粮仓规〔2021〕30号）
4、广东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2021年修订本）
5、广东省省级储备粮管理办法（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91号）
6、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储备粮轮换管理的通知（粤粮调〔2021〕167号）
7、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储备粮安全管理增强区域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通知（粤粮调〔2021〕114号）
8、惠州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惠州市人民政府令第99号）
三、主要内容
新《办法》共8章50条，对我区区级储备粮的主管机构、收储、销售和轮换、储存、动用、财务与统计、退出管理、监督检查、附则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规定。
第一章 总则，第1-10条：阐明了制订办法的目的和依据，指出了办法的适用范围，明确了区级储备粮主管部门、金融机构、承储主体的职责，以及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等方面；
第二章 收储、销售和轮换，第11-19条：主要明确了区级储备粮油计划的下达和执行主体，收储确认流程，轮换原则、模式和要求，以及轮换计划及其执行，并对交易方式作了规定；
第三章 储存，第20-29条：对承储方式、代储主体的选择，以及在区级储备粮的库存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管理等方面作了作了明确规定；
第四章 动用，第30-33条：对区级储备粮动用的条件、预案和方案，动用后补库及费用补贴作了明确规定；
第五章 财务与统计，第34-40条：明确了区级储备粮利费补贴标准的制定和动态调整机制，补贴拨付程序，区级储备粮贷款管理以及入库成本的核定等方面；
第六章 退出管理，第41-42条：主要明确区级储备粮的退出程序和要求；
第七章 监督检查，第43-48条：主要明确对区级储备企业监督检查的相关要求和规定，违反本办法需承担的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则，第49-50条：主要对社会责任储备及特定情况下库存作出规定，并明确新《办法》有效期和实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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